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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介

1、任务来源

本标准的编制任务来源于大市监〔2023〕31 号《大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大连市地方标准立项计划

的通知》中大连市地方标准立项计划汇总表，计划编号

“2023001”。本标准归口管理单位是大连市知识产权局。

2、协作单位

大连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3、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从 2023 年 3 月份开始，由大连产品

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组织标准制定编写小组承担。

本标准制定严格按 GB/T 17924《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

要求》、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进行。

从标准的制订任务开始，编写人员收集国内有关地理标

志标识、海参产品标准的资料，随后召集了大连市知识产权

主管部门、食品科研院所、海参生产企业的代表召开标准制

定咨询会，结合我市大连海参产品实际，认真听取、收集整

理各方面对地方标准制订的意见建议后，结合 GB 5009.3《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14881 《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31602《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干海参》等相关的国家标准，确定了本标准中



感官品质及理化指标等。

同时，查阅了大连地区海参历年检测数据等相关技术资

料，在大量客观的检测数据的基础上，完成本标准中各项技

术指标的定值工作。

最后，在广泛征求了多方面及业内专家和一线海参生产、

加工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后，经过编写小组工作人员多次修改，

并邀请省市行业专家进行定稿论证后，完成了《地理标志产

品 大连海参》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

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地理标志产品 大连海参》地方标准起草小组由李春

玲、吴海霞等 3 人组成，李春玲为标准起草小组组长。

表 1 主要起草人简介

姓 名 性别 职 务 职 称 工作单位

李春玲 女 检验员
高级工

程师

大连产品质量检

验检测研究院有

限公司

吴海霞 女 副总
高级工

程师

大连产品质量检

验检测研究院有

限公司

任国杰 男 部长
高级工

程师

大连产品质量检

验检测研究院有



限公司

责任分工：1） 李春玲、吴海霞负责全盘指导、协调工

作；2）任国杰、李春玲负责收集、整理有关大连海参的

资料；3）李春玲、任国杰负责编写标准、抽检、送样等

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大连市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

据。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执行。本标准编制过程中

严格遵循以下原则：

（1）符合性原则

本标准以现有的国内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等有关资料

为基础，遵守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

（2）协调性原则

在编制过程中，力求与国家现行的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

保持一致，同时根据文献记载和实验结果，力求使本标准有

一定的先进性、通用性和可操作性。

（3）科学性和易用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对有关概念、定义和论证等内容

的叙述尽可能清楚确切，对重要指标数据进行实验验证，使



得本标准具有科学性；注重技术操作叙述，充分满足实际使

用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大连海参的术语和定义、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范围、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

运输和贮存。本标准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 大连海参。

在大连海参标准的制定中，感官指标和理化指标参考了

GB 5009.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GB

5009.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GB 316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干海参》等相关的国家标准,同时参考

了国内其它地理标志标识的地方标准。根据海参产品的特殊

性，重点突出在感官、理化、安全指标上，并注重标准的可

操作性。

2、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章节的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如下：

1）术语和定义部分规定了大连海参、复水后干重率等

标准中需要使用的术语和定义。

2）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按照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批准实施保护的规定，大连海参保护范围限于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批准的范围，涵盖大连市辖区内的庄河市、普兰店区、长海

县、金普新区、甘井子区、旅顺区、瓦房店市周边海域。



3）要求：以保证原料海参品质为基础，给出了大连海

参海域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产品分类、加工工艺、加工要

求、感官、规格、理化指标、安全指标、净含量的要求。

4）试验方法：按照、GB 5009.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水分的测定》、GB 5009.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蛋白质的测定》等要求，对海参进行感官及规格、蛋白质、

盐分、水分、复水后干重率、含砂率等进行测量。

5）检验规则和判定规则：

现行国家标准 GB/T 20709《地理标志标识 大连海参》

中已经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大连海参的检验方法和判定规则，

在多年的实践中，标准方法是科学的、是可行的，而且广大

检验人员已经非常熟悉此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为了使本标

准更为简洁、方便，保证检验方法的统一，增强检验工作的



可操作性，所以本标准检验方法引用了现行国家标准。

6）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执行。

3. 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论证、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海参作为营养滋补食品领域的重要分支被广泛消费者

所接受，是广大民众家庭中的重要营养产品，在全国营养滋

补食品的消费比例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深受消费者欢迎。

“大连海参”出产于大连市区周边海域，由于该海域地理位

置优越、海水清澈，又处于黄渤海交界处，生长在此海域的

海参以爽滑可口、口感劲道而闻名，富含钙、磷、铁、镁 碘、

硒等多种矿物质、含有氨基酸、牛璜酸等多种蛋白质，并且

低脂肪、低糖适应各种人群。自建国就已经是久负盛名的中

国海参生产的重要产区之一。

大连海参产品地方标准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本标

准的制定为产品组织生产、出厂检验、技术交流、质量监督

检查等提供依据；二是本标准的制定对消费者和社会的产品

质量责任承诺；三是本标准的制定能够加快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的后期实施监管；四是本标准的制定能够促进“大连海参”

产业发展，促使“大连海参”生产企业有标可循，推动“大

连海参”产业逐步实现标准化、产业化、市场化，使“大连

海参”成为大连地区海产品企业增收、增效的支柱。

该标准的实施，为规范“大连海参”的生产，维护大连



海参在全国海参行业的优势地位，提高海参的产品质量，引

导和促进海参行业的健康发展，打造大连海参的整体形象，

促进大连地方经济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通过“十四五”将“大连海参”打造成为全国知名品牌，

为地方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劳动力就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辽宁省地方标准的关系

1. 与国家标准 GB/T 20709-2006 的关系

国家标准 GB/T 20709-2006《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大连海

参》给出了海参的规格、感官要求、理化指标及为卫生指标

的技术规范，由于修订时间过早已经不能满足现有市场需求，

本标准由于针对现在行业需求，同时考虑了继续强化大连海

参产品影响力为目标，对各项技术参数和技术操作进行了调

整，本标准与国家标准 GB/T 20709-2006 技术指标的差别详

见下表。

GB/T 20709-2006 本标准 差别说明

表 1 鲜活海参的规格与感

官要求中规格为在水中自

然伸展时体长 17cm 以上。

表 1 鲜活海参的规格与

感官要求中规格为 100g

以上。

本标准的要求更方便操

作，且单纯考虑长度并不

能证实海参质量。

表 3 水发海参的理化指标

中无盐分要求

表 6 即食海参的规格与

感官要求中盐分为≤

3.0g/100g。

本标准增加了对即食海

参的盐分要求。



大连海参地方标准是贯彻执行《食品安全法》和原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严格执行《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按照《大连市地方标准

管理办法》等规范性引用文件制定。大连海参是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标准由大连市知识产权局提出，大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归口。起草制定标准过程认真遵循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

重要的是此标准明确了地理标志产品大连海参的术语和定

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等，所有编写标准没有违背

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原则要求，没有因实施标准而

影响妨碍其它海参产品服务流通及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四、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无重大意见分歧

五、提出标准实施的建议

由于我市地区内现有海参生产企业在生产、加工、技术

方面水平参差不齐，部分企业设备不完备、不配套，管理水

表 7 盐渍海参的理化指标

中水分要求，一级品为≤

60%，二级品为≤65%，三

级片为≤70%。

表 3 盐渍海参的理化指

标中水分要求，一级品、

二级品、三级片为≤

65%/100g。

本标准提高了对于盐渍

海参脱水度的要求。

表10干海参的理化指标中

盐分要求，一级品为≤

40%，二级品、三级片为≤

50%。

表 4 干海参的理化指标

中盐分要求，特级品为≤

12%，一级品≤20%，二级

片为≤30%。

本标准提高了干海参的

盐分要求，并增加特级品

级别。



平不高，导致我市地区海参产品质量各有差异，为提升大连

海参质量，建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用于规范和指导

大连海参生产实践。

六、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说明事项

《地理标志产品 大连海参》

标准编制组

2023 年 6 月 20 日


